
虹口设置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点

为更好服务企事业单位安全复工复产，市卫健委公布

各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信息一览表。

有需要的企事业单位可按照自愿自费的原则，通过预

约，由各区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负责新冠病毒采样并委托

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。

虹口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医院（工作时间：8 时—20 时）

采样机构
政策咨询电话

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方式

江湾医院 场中路 22 号 18017300717
25015474

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北路 1878 号 15921407893


